
【高點法律專班】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法觀人‧判解集 NO.38  

  

 

 5

刑事法判解   .............................................................................................................  

監聽與傳統強制處分性質上之差異性 

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617號判決 
────────────────────────────────── 
【實務選擇題】 

 

檢察官於偵查中認為案件符合通保法第5條第1項一般通訊監察之要件，因而以

口頭指示司法警察進行監聽，於監聽完畢後並將所獲得之資訊作為起訴之證

據。試問，本題監聽所獲得之證據應如何處理？ 
(A) 依通保法第5條第5項予以排除。 
(B) 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權衡證據能力。 
(C) 類推適用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1項予以排除。 
(D) 不須排除而得以作為法院判決之依據。 
答案：A 
 

 

【裁判要旨】 

檢察官因告訴、告發、自首或其他情事知有犯罪嫌疑者，應即開始偵查，刑

事訴訟法第228條第1項定有明文。為蒐集證據，確保國家刑罰權，以達追訴犯罪

之目的，刑事訴訟法於八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修正公布前，仍規定檢察官在訴訟

程序進行中有強制處分權；而強制處分除法律所規定之拘提、羈押、搜索、扣押

等直接對人或物為排除事實上可能之反抗或妨害所實施之強制處分外，並包括具

有強制要素之調查證據處分在內。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係於八十八年七月十四日始

制定公布，在此之前，對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所使用之通訊設備實施通訊監察，法

務部於八十二年十二月訂定發布（並於八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修正公布）「檢察

機關實施通訊監察應行注意要點」，其中第二點第七款明定檢察機關為偵查犯

（行為時）證券交易法第171條之罪之案件，得實施通訊監察。原判決所援引通訊

監察錄音，核屬檢察官得依法行使強制處分權之事項，並依上開注意要點所為，

自屬合法有據，不因其後通訊保障監察法制定公布而受影響。 

【學說速覽】 

一、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以及基本權干預之基本要求，凡通訊監察乃應符合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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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項合法之要件： 
（一） 比例原則 
（二） 列舉重罪原則：通保法第5條第1項第1款為原則，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

之罪者，方屬本法監聽之對象。 
（三） 相關性原則： 

1. 有客觀性證據存在之合理懷疑。 
2. 有相當理由信其通訊內容與本案相關，且不可僅憑主觀臆測加以認定。 

（四） 必要性原則與最小侵害原則：前者係指不能或難以用其他手段蒐集、調查證

據；後者則指不可逾越達成目的的必要限度，且應採取侵害最小的方式為

之。 
（五） 期間限制原則：監聽之期間應有必要的限制，不可無限期或是過長。本法第

12條規定：「第五條、第六條之通訊監察期間，每次不得逾三十日，第七條

之通訊監察期間，每次不得逾一年；其有繼續監察之必要者，應附具體理

由，至遲於期間屆滿之二日前，提出聲請。」 
（六） 事後通知原則：告知與聽聞係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核心內容，由於此種強制

處分的特殊性，無法事前通知，否則會無法達成監聽之目的，然為了保障被

監聽者之權益，因此有事後告知之規定。 
（七） 書面許可之令狀原則：基於通訊保障與監察法為捍衛人民基本權利之目的，

而確立法律保留原則之要求，法定應踐行之要式行為乃要求監聽票須明確記

載執行之範圍與界線，執行機關自不得逾越之。 
二、所謂之「他案監聽」： 

（一） 所謂的監聽即通訊監察，係對於人民隱私及秘密通訊自由等基本權，加以限

制、干預之強制處分。 
（二） 惟因偵查機關實施監聽之際，事先並無法控制被通訊監察者談話之對象及內

容，且偵查之過程乃屬於浮動狀態之性質，在無法預測或控制監聽範圍的狀

況下，容易發生得知本案偵查事項以外之他案相關資訊。 
（三） 此屬本案偵查相關事項以外之因通訊監察而獲得他案犯罪資訊之情形，乃屬

學說上所謂之「他案監聽」。 
三、他案監聽所得之監聽資料是否具有證據能力，應視以下不同情形分別討論

之： 
（一） 若本案監聽違法，自始偽稱有本案監聽罪名之存在聲請核發令狀，藉以監聽他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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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時係自始根本不符合正當法律程序，乃惡性重大而刻意規避法定程序，該

違法之取證因涉及權衡理論中立法理由之自始即為脫法行為而違反法定程

序之情節重大；係刻意規避法律程序而屬惡意，侵害被告之隱私及秘密通

訊自由等基本權；並且若不禁止該證據之使用恐將促使將來違法取證之持

續發生。 
2. 綜合以上數點，該他案監聽所取得之證據，依刑訴法158之4條權衡之下，

應不具有證據能力。 
（二） 若本案監聽合法，單純係偵查中偶然發生之他案監聽，仍應依通保法之立法意

旨而認違背重罪原則之他案監聽所得之證據不具證據能力： 

1. 於本案監聽係合法時，他案監聽所得是否得成為刑事審判程序中之證據，

學說上乃有眾多之討論及分岐之見解，以下分述之。 
2. 有學者認若本案監聽係合法之時，因自始即未存在脫法之行為；且監聽本

質上即具高度之不確定性，另得參酌刑事訴訟法第137條附帶扣押及152條

另案扣押之法理，而認為針對偵查中可能出現之突發情形，不應要求偵察

機關對於所見之犯罪相關跡證袖手旁觀；或依善意例外之法理原則，而應

認此時偶然取得之他案監聽資料，應具有證據能力。 
3. 另有學者乃自通訊監察與一般搜索扣押之性質差異出發，而為進一步要件

討論，認因通訊監察保障法乃明定有重罪原則，此時可認定立法者乃已預先

針對通訊監察對人民基本人權之重大影響以及有效偵查犯罪間做出政策之選

擇，亦即若非屬該法列舉重罪之範疇，則必不得以通訊監察之方式而為犯罪

之偵查。惟另案扣押之相關規定中，並未有類似重罪原則之規定，因此若

逕為類推或援引另案扣押之法理於他案監聽之情形，似有跳躍性推論之

虞。 

【考題分析】 

通保法第5條第1項關於一般通訊監察，採絕對法官保留原則，偵查中應由檢察

官依司法警察機關聲請或依職權向該管法院聲請核發通訊監察書方得為之，故

答案為A。 

【相關法條】 

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158條之4、第165條之1、第228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

第5條 

 


